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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公鑒： 

查核意見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民國109年12月31日及民國108年12月31日之資產負

債表，暨民國109年1月1日至109年12月31日及民國108年1月1日至108年12月31
日之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表及現金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

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社會團體財務處理

辦法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民國109年12月31日及民國108
年12月31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109年1月1日至109年12月31日及民國108年1月1
日至108年12月31日之財務績效及現金流量。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規劃並執

行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

一步說明。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與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保持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

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

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繼續

經營之能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

圖清算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

他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

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不

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

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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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

疑。本會計師亦執行下列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

為查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

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不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

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見。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不確定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

情況存在重大不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

務報表之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露係屬不適當時修正查核意見。本會計

師之結論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來事件或

情況可能導致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不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力。 
5. 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

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大 華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計師：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49 巷 23 號 
電話：02-2393-0219（代表線）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月    日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四) 1,667,477$   97     344,072$      26     

應收款項(附註五) 56,504 3       973,453 74     

流動資產總計 1,723,981 100   1,317,525     100   

資產總計 1,723,981$   100   1,317,525$   100   

負 債 、 基 金 暨 餘 絀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附註六) 1,847,740$   107   1,387,304$   105   

流動負債總計 1,847,740     107         1,387,304 105   

負債總計 1,847,740     107         1,387,304 105   

基金暨餘絀

累積餘絀(附註七) (69,779) (4) (304,770) (23)

本期餘絀 (53,980) (3) 234,991 18

淨值總計 (123,759) (7) (69,779) (5)

負債、基金暨餘絀總計 1,723,981$   100   1,317,525$   100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理事長：　　　　　　秘書長：　　　　 　　　主辦會計：

109年12月31日 108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109年12月31日及10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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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 108年度 %
收    入

  補助收入 10,423,089$   77.25 9,786,105$     74.87

  捐款收入 1,100,000       8.15 1,000,000       7.65

  報名費收入 299,000          2.22 176,000          1.35

  自籌款收入 1,670,532       12.38 2,107,576       16        

  利息收入 294                 0.00 918                 0.01

    收入合計 13,492,915$   100.00 13,070,599$   100.00

支     出

活動支出(附註八) 11,800,147$   87.45 11,717,580$   89.65

行政管理支出(附註九) 1,746,748 12.95 1,118,028 8.55

    支出合計 13,546,895$   100.40 12,835,608$   98.20

本期餘絀 (53,980) $         (0.40) 234,991$        1.80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理 事 長：                           秘書長：                            主 辦 會 計：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收支餘絀表

民國109年及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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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餘絀 淨值合計

108年1月1日餘絀 (304,770) $      (304,770) $      

108年度餘絀 234,991 234,991

108年12月31日餘絀 (69,779) $        (69,779) $        

109年度餘絀 (53,980) (53,980)

109年12月31日餘絀 (123,759) $      (123,759) $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理事長：　　　　　　秘書長：　　　　 　　　主辦會計：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淨值變動表

109年及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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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108年度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餘絀  $      (53,980)  $     234,991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利息收入 (294) (918)

與業務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款項 916,949 (32,905)

應付款項 460,436 (3,530,550)

業務產生之淨現金流入(出) 1,323,111 (3,329,382)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323,111 (3,329,38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收取之利息 294 91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94 918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應付關係人款項增加(減少)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                    -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減少)數 1,323,405 (3,328,46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附註四) 344,072 3,672,536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附註四) 1,667,477     344,072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現金流量表

109年及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理事長：　　　　　　秘書長：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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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金額除特別列示者外，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組織 

本協會於民國 81 年 8 月經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8115964 號人民團體立案

證書核准在案。 
 

二、設立宗旨 

係以發展拔河運動，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之拔河運動比賽藉以提高技

術水準，增進國民健康，發揚運動精神為宗旨，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

體。經費來源以會員入會費、政府補助費、基金孳息及會員捐款為主；經

費支出主要用於本協會創設目的有關之各項活動支出，其間涉及銷售行為

之業務活動則依有關稅務法令及規定處理。 

 

三、主要會計政策 

（一） 會計基礎 

本會對於會計處理及報表編制，係依照內政部所頒「社會團體

財務處理辦法」、商業會計法辦理。會計年度係以歷年制為準，自

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會計基礎平時採現金收付制、年終結

算時採用應計基礎。 

（二） 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不受限制之銀行存款，約當現金係指自投資日三個月

到期或清償之國庫券，商業本票及銀行承兌匯票。 

（三） 固定資產及折舊 

1.固定資產係指辦公設備，且其耐用年限在兩年以上者。 

2.固定資產於購入時，按取得成本入帳，固定資產折舊之耐用年

限，依行政院頒布之「財務分類標準」之規定，以平均法提列。 

3.固定資產之使用屬創設目的之用者，得於購入時，直接以費用入

帳，而不逐年提列折舊。但仍列入財產清冊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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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得稅 

依據財政部規定依「所得稅法」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免

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辦理結算申報。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 

109年底 108年底

銀行存款 1,667,477$    344,072$      

合    計 1,667,477$    344,072$      

 

五、應收款項 

109年底 108年底

補助款 56,504$       973,453$      

合        計 56,504$       973,453$      

 

六、應付款項 

109年底 108年底

賽事活動費 1,847,740$    1,380,640$    

其他 -             6,664         

合      計 1,847,740$    1,387,304$    

 

七、累積餘絀 

累積餘絀係歷年收支剩餘之累積數，依法除餘彌補虧絀及撥充各項基

金外，不得對其他人分配其剩餘。 

 

八、活動支出 

109年度 108年度

賽事活動費 11,800,147$   11,717,580$   

合      計 11,800,147$   11,71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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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政管理支出 

109年度 108年度

薪資支出 990,000$      615,000$      

租金支出 142,481       178,055       

文具用品 8,286         -             

運費 2,795         9,396         

郵電費 46,465        38,579        

修繕費 99,330        -             

水電費 33,927        32,041        

保險費 107,676       4,846         

公關費 114,440       38,160        

職工福利 -             10,866        

勞務費 102,250       100,000       

勞工退休金 52,419        1,818         

其他費用 46,679        89,267        

合      計 1,746,748$    1,118,028$    

 

十、質押資產 

      無。 

 

十一、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負債 

      無。 

 

十二、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 

 

十三、重大期後事項 

      無。 

 

十四、財產分配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所有剩餘財產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

企業所有，依法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以下空白 


